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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椿、张星昭：网络伦理的若干视点

刘大椿、张星昭

【作者简介】刘大椿(1944-)，男，江西于都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从事科技哲学的研究；

（北京　100872） 
张星昭(1970-)，男，江西九江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系，从事科技哲学研究。（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网络技术是网络伦理产生的基础；依托网络空间的虚拟实在，其交往特征是想

象；对现实中网络伦理问题的现象和本质层面的分析，是网络伦理建构的依据；从元伦理的角

度看，网络伦理建构的前提应是责任伦理。 
【摘要题】应用伦理研究 
【关键词】网络伦理/网络空间/虚拟实在/在场 

【正文】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网络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越来越重要的交往手段和

通信媒介。人类将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技术对社会交往的直接影响、虚拟实在的交往特征、现

实中网络伦理问题在现象层面和本质层面的种种表现以及建构新的网络伦理的前提，都成为人

们关注的视点。 
　　一、网络伦理的技术基础 
网络伦理的产生奠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信息时代，网络世界是一种与传统社会不同的“网
络共同体”或“网络社会”，它导致新的社会交往方式的产生。这种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必然引起

道德关系的变化。 
社会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信息交流过程，没有信息交流就不会有任何社会交往。人类的信息交往

媒介经历了四次飞跃：口头语言、文字、纸质媒体和电子传媒。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无线电

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卫星通信技术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人类在信息交流方式上取得了新的进

步，出现了计算机网络技术。1970年阿帕网安装成功，1982年因特网诞生，历经数十年，计算

机网络已经得到了极为广泛的普及。目前全球已有194个国家和地区联入了Internet，Internet拥
有数以亿计的用户。人类正在不断实践着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世界将成为“地球

村”的预言。 
网络交往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利用数字化通讯手段进行信息交流。诚如尼葛洛庞帝
(N.Negropont)在其《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强调的：“要了解‘数字化生存’的价值和影响，最好的

办法是思考‘比特’和‘原子’的差异”。[1](P21)在网络空间，所有信息都以数字形式存在，都可以

转化为数字0和1，由此而导致信息形态从A(atom)到B(bit)的转变，即由模拟式原子信息转化为

数字化比特信息，人的存在也随之转化成为虚拟的数字化存在。通过比特信息的传输，实现了

人类交往的全球化和全面化。 
比特信息利用其与传统信息相比较的独特的传输方式，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网络世界”。我们知

道，网络空间由计算机平台、连接平台和人的（硬、软件）接口转换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组成。

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Popper,K.R)曾把现有的可见宇宙系统地划分为“三个世界”，即“世
界1”——物质的自然界，包括一切物理的对象和状态；“世界2”——主观精神世界，包括人的

心理素质、意识状态和主观经验；“世界3”——客观知识世界，主要指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

即思想内容的世界或客观意义的观念世界，或可能的思想客体世界，包括客观知识和艺术作

品。作为信息传输过程中的信源和信宿——计算机，它是客观存在的实在，毫无疑问是网络世

界中的“世界1”，但计算机同时又是信息处理机，可以通过其自身软件程序对信息的加工、处

理产生很多新的知识，因而又是网络世界中“世界3”的生产者。而且，比特信息在加工、处理

过程中，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信息被数字化，信息能自行变化、移译、复制和传送，信息能



模仿和再现人类的思维活动，信息能独自创造知识，这些新特点能使“世界3”与“世界1”直接产

生互动。 
波普尔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本意是突出客观知识在人的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客观知

识是可以通过人作用于客观世界的。但他万万没有料到，作为“客观存在的实在”和“客观知

识”的“网络世界”由于程序这种特殊的“客观知识”的作用特点，却是可以在没有“世界2”（人的

精神世界）的参与下，使“世界1”与“世界3”直接产生互动。这就提出了“计算机能做什么？”“人
工智能是否会超越人的智能？”等问题。有两种极端相反的看法。英国控制论专家艾什比
(W.R.Ashby)在《大脑设计》（《Design For a Brain》）中认为，电子计算机能成功地应付比人

类目前所能处理的更为复杂的情况。美国学者德雷福斯（Hubert L.Dreyfus）在《人工智能的极

限，计算机不能做什么》（《What Computer Still Can't Do: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中则认为，计

算机只是被动的机器、外在的智能。当然，很多科学问题，如四色图问题的机器证明、搜寻素

数等问题，光靠人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如果计算机能超越人，是否会像加拿大科学幻想小说

家吉布森(William Gibson)提出网络空间概念一样，出现某些科幻小说家笔下的“计算机灾难”、
“计算机世界的崛起与人类世界的末日”。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行动和交往的新方式也将不断涌现。目前，因特网是一个全球性的

信息系统，它能以惟一的网址逻辑地连接，通过网络间协议进行通讯，提供高水平的服务。从

交往的角度来看，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以文字为主要媒介的虚拟匿名交往方式。例如，
TCP/IP（传输控制协议和网络通讯协议），它使互联网得以实行不同网络互联的统一标准、采

用统一的数据交换协议；WWW（万维网），这是使用超文本格式显示信息的一种客户／服务

器结构的交互式自动信息查询系统；TELNET（远程登陆），利用这一服务，用户可以登陆远

程计算机；FTP（文件传输协议），用户利用相关软件可在互联网上传输任何文件；E-
mail（电子邮件），能便捷地传送信息，且能支持匿名通信；BBS（电子广告牌），网上的非

实时匿名公共留言区，是自由言论的场所；IRC（网络聊天系统），其实质是实时一对一、一

对多或多对多匿名交流；USENET（网络讨论组）等。 
网络中的社会交往具有“匿名性”和“数字化”的特点。在网络社会中，人们不再像现实社会交往

那样面对面的交往，而是以数字符号为媒介，进行人机交流、人网交流。但数字化交往表层的

这种数字关系掩盖了深层的人与人的关系。借助于数字化的信息符号，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现代

社会中的新的互动模式。因而“走向数字化生存”就不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涉及人与人的交往关

系问题，蕴含着复杂的网络伦理问题。传统伦理学显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网络化生存，因而

建构网络伦理的任务迫在眉睫。 
　　二、虚拟实在的特点及交往特征 
由拉尼尔(J.Lanier)提出来的虚拟实在(Virtual Reality)，又译为虚拟世界、虚拟现实、灵境、临

境。从技术上看，虚拟实在指的是基于计算机系统并辅以头盔和数据手套的三维图像跟踪装

置，它让主体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它的基本原理在于利用计算机的高速处理数据能力，

及时地跟踪处理在主体感觉器官上的输入与输出的信息。在技术层面，虚拟实在的特点可以概

括为： 
1.模拟性。对现实世界的模拟，是计算机图像系统对真实景象的逼真模拟。 
2.人工性。虚拟现实是一种人造物。其中已有经验对其作用很重要。 
3.人一机共生和交互作用。虚拟现实通过人、机和软件三者互动而实现，是人们能与之进行交

互作用的电子象征物。 
4.网络通信。通过网络实现跨时空传输，如网络共享，使用者通过自行规定并塑造虚拟世界的

物体和活动，就可以不用文字或真实世界的指称来共享幻想的事物和事件。 
5.遥在。虚拟实在通过网络克服主体与虚拟客体间的空间距离，使人能够实时地以远程方式于

某处出场。 
6.沉浸性。虚拟现实的音像和传感系统能够使使用者产生浸没于虚拟世界中的幻觉，即意味着

在虚拟环境中的感官沉浸。 
虚拟(Virtual)一词来源于拉丁语“Virtus”、“Virtualis”。中世纪神学家兼逻辑学家邓·司各脱曾赋予

这个术语最初的哲学含义：可产生某种效果的内在力量或者能力。首先我们不妨来界定虚拟与

可能、实在与实际两组不同的哲学范畴，以区别虚拟世界与可能世界。虚拟与可能的概念有着



本质的区别，虚拟不是与实在相对立的范畴。法国学者莱维(Pierrel Levy)认为，“可能的实在化

在最充分的意义上不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因为创造性暗示着一种观念和形式的发明性的产

生。”[2](P24)而虚拟就其本身的技术特征而言，无非是数字化的构成方式，是一种“结构性实

在”属性的反映，但其表征的内容却是与现实的感受性具有相同效果的一类东西。虚拟是同实

际相比较而言的。莱维认为：“虚拟，一般地讲，不是同真实而是同实际相比较的。与同静态

的并且形式上已经被构造的可能不一样，虚拟是一类存有疑问的复合体。”[2](P24)然而，虚拟

却具有产生某种效果的内在力量或者能力，能够产生一种“实际化”的革命性过程。现实或实在

与可能性和必然性相联系。黑格尔认为真实的存在是现实的存在，是有根据的存在，有理由的

存在。“现实是本质和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3](P295)可能性和偶然性是现实性的

两个环节，——即内与外，作为被设定的两个单纯的形式，这些形式构成现实事物的外在

性”。[3](P300)其中可能性是现实性的单纯的内在性，真实的实在，也就是现实性在其展开过

程中总是表现为必然性。实际化包含着虚拟的内容，“实际化是作为对问题的求解而出现的，

而结论的东西不是先前地包含在问题的形式中。它是一种创造，是立足在力量和终极性的动态

构造基础上的形式的发明”。[2](P24)总之，虚拟实在是受创造性支配的实在世界，其实质是实

际上而不是事实上为真实的事件或实体。 
虚拟实在能实现远程出场，使主体产生沉浸感，这需要依托一定的空间，那就是网络空间。离

开网络空间，虚拟实在将不可能成为实际上为真实的事件，同样，没有虚拟实在，网络空间的

存在将毫无意义。从技术角度看，网络空间是由计算机平台、连接平台和人的（硬、软件）接

口转换技术以及网络技术构成；从社会活动来看，网络空间就是信息高速公路；从空间建构

看，网络空间具有物质的广延性。虚拟实在能提供“数字化”、“符号化”的强大信息流，这些信

息流相当于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中的物质，通过它能产生“引力场”，改变网络空间的特性，使

网络空间产生弯曲，因而信息量的大小，决定网络空间的弯曲程度。但是在网络空间人们再也

感觉不到物理实在空间中那习以为常的上下、左右、前后的方位概念，也完全不可能触摸到屏

幕内闪现的网络事物。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惟一实在的是这一空间的物理外壳——计算机、辅

助工具、网线等等。这揭示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身体是否“在场”？显然，现实社会的人际

交往，可以不依赖媒介而面对面地展开，而网络人际沟通则完全依赖互联网这个媒介。 
然而这种“不在场”是“在场”孕育的“不在场”，换言之，是“不在场”按主体意志演绎的新“在场”。
德里达指出，在场总是与不在场相互关联的，孤立的在场既不存在，也无法形成任何意识行

为。只要人们承认时间的连续性，就必然要承认在场与不在场的关联，因而也必然要承认同一

自我内部交往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虚拟实在中的“在场”性表现在：第一，虚拟实在是以客观世界为其现实原型的。虚拟实在撇开

了现实原型的非本质的方面，抓住其本质的方面，以数字化的形式在虚拟空间中模拟出来，从

而达到对现实原型更深刻、更本质的认识。没有现实的原型，就不会有虚拟实在。第二，虚拟

实在是以对客观世界的结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为前提的。虚拟实在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的，而是根据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和虚拟实在技术而合乎规律地建构起来的。只有在充分掌握了

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虚拟实在技术等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际地进入虚

拟实在，建造一个虚拟世界。第三，虚拟实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虚拟实

在技术如同人类其他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一样，最终都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

提高人类改造自然和驾驭社会、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此外，网络空间的人际交往作为一

种实时的互动，其在场的感觉必须通过实时与双向的沟通交流来创造。 
既然虚拟实在既是“在场”又是“不在场”，那么就存在一个联系“在场”与“不在场”的桥梁：那就是

想象。康德说：“想象力是一种能力，在直观中表现当时并不存在的一个对象。”[4](P164)他还

指出，要想把在场的东西与不在场的东西综合成一个整体，就必须把不在场的东西同时再现出

来。在场的东西之出现，是明显的、现实的出现，而不在场的东西之出现则是一种潜在的、非

现实的出现，这种潜在的、非现实的出现就是想象。只有凭这种意义下的想象，才能把在场的

和不在场的综合为一个整体。海德格尔在康德的基础上提出，时间不能仅仅像旧的理解那样不

过是诸时间点的系列或诸多“现在”的单纯系列。根据这种旧的理解，则过去的都过去了，未来

的尚未到达，那么，在场者与不在场者彼此分离，过去、现在、未来三者分离，“敞亮”与“隐
蔽”分离，如何能形成一个让我们驰骋于其中的想象空间？想象空间是由过去的东西在现在中



的潜在出现或保存和未来的筹划在现在中的尚未实现的到达而构成的“共时性”的统一体。想象

空间之所以可能，在于超越在场的东西，在于时间的三个环节——过去、现在、未来——各自

都有超出自身而潜在地进入另一环节的特征。 
基于这一意义，可以认为虚拟实在的交往特征就是想象。首先，网民在想象的帮助下有可能实

现自我塑造。网络交往是一种注重知识、智慧、修养等更为深层内涵的交往方式，使许多内涵

不错但外表或社会资源欠缺的人在网际交往中挥洒自如，因而它提升了人际交往的层次，即关

注的是交往的内容，而不是其表面形式。同时，社会成员有获得新的社会地位的可能。由于网

络空间的匿名保护，人们能够以一种更为开放、更为大胆的姿态介入到虚拟社区中去，从而克

服或减弱通过报刊等文字传媒表达观点受到的种种限制，因而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相对自由地表

现自我，从而确立自己新的社会角色。其次，网民在网络空间中，借助想象使心灵摆脱了物质

的束缚，实现了在物理空间之外其他的可能性。一方面，在网络空间，网民可以一个人同时拥

有许多身份，还可以随时更换自己的身份、性别、职业、年龄……网络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任

何不愉快或令人尴尬的情景，不会全面触动个人的自我。因此，在这种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形

下，个人就会勇于尝试平常不敢尝试的各种举动和经验，从而形成在现实生活中前所未有的自

我认同。另一方面，虚拟现实技术能以显示为基础，创造出超越现实的情景，网民可以展开想

象的翅膀，大胆进行各种设计工作，创造出新的奇迹。再次，网民进入互联网，主要根据想象

来寻求互动的对象，如此导致了新的网络亚文化群体的产生。网络所提供的高效率匿名沟通手

段，寻求自己想象中的互动对象，从而将真实生活群体中的孤独和相互隔膜排除了，使他们超

越区域限制，进行方便的交流，共享价值和意义，获得被社会正视的权利。所以说，具有共同

兴趣的人通过网络相互联结，产生互动，并呈现一个个的亚文化群体。 
物理空间中的交往是身体在场的交往，一般是基于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人的交

往过程受制于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等因素。这种交往是传统伦理道德得以产生

的依据；而网络空间中的交往可以是身体不在场的交往，它超越了物理空间的限制，人的交往

关系不再是纯熟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大量陌生的、不同阶级不同民族的、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

人，在网络中发生着直接和间接的交往关系。这种新的交往方式的产生对传统人的交往关系模

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将对传统伦理提出挑战。 
　　三、网络伦理问题的两重分析 
网络伦理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它是由网络行为引发的道德关注。网络行为是网络社会所特有

的交往行为，与网络系统建构的特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这些特点导致了相应的网络伦

理问题。首先，网络空间无中心、无限制、无最终的管理者，较之现实空间人的思想和行为享

有更大的自由：自由自主地进出网络，自由自主地选择信息，自由自主地发布信息，因而道德

无政府主义在网络中找到了市场；其次，网上人们的交往是以字符为中介，这种交往方式较之

现实空间具有间接性、难感知性的特点，传统的道德调节手段——社会舆论则由于网络交往主

体的身份难以明晰而很难起作用，于是网民在网络虚拟性特点掩护下很容易陷入天马行空、独

来独往、为所欲为、自我放纵的境地，网络世界的这种虚拟性质，造成了传统伦理约束力的弱

化；再次，在互联网络这条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交往频

繁，在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意识上发生了互相的交流、碰撞，由于地域性、民

族性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对同一伦理道德行为会有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评判和

选择标准，网民在多元化的价值观的冲突下如果陷入迷茫，就可能跌入道德相对主义。 
网络空间在消除人类跨地域沟通的“时滞”，拓展人类的交往空间，深刻改变着人与人、人与社

会关系的同时，也带来了道德冷漠现象与人际情感的疏远。首先，计算机网络充当了人与人相

互交往的媒介，隔着计算机屏幕，人们感受不到对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反应，他们往往忽

略对方的感情需要；其次，人们对信息的接受，是在计算机既定程序的左右下进行的，计算机

程序（尤其是计算机游戏程序）编制的非人性化原则，使人在不自觉中患上了“精神麻木症”，
失去了现实感和有效的道德判断力；再次，随着高度信息化、自动化的“虚拟社会”的到来，在

家办公、网上学校、电子银行等的出现，人们终日与个人终端打交道，具有直接可视性、亲和

感的人际交往机会则大大减少，导致人际关系的疏远，个人也会产生紧张、孤僻、冷漠等问

题。未来人机系统是高度自动化、精确化的，但是如果人在丰富多采而又往往模糊不清的情感

世界中，沉溺于自动化、精确化而缺少人情味的话，则会导致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他人及社会



的幸福漠不关心。 
网络空间打破了原有地域或民族限制，形成了一个新的网络社会概念。由于网络社会的开放

性，使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在网上交汇，特别是某些计算机网络应用发展得相当普及的西方国

家凭借网上优势，倾销自己的文化，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观念。这就加剧了网络空间

国家之间、地区之间道德和文化的冲突。 
综上所述，网络道德危机实际上是人的文化危机，也是人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方式的危机。是否

可以把既有道德运行机制引入网络领域，建立网络伦理？原有伦理道德原则，以及义务和权

利、平等、责任等概念在网络行为中是否仍然适用？思考这些问题有必要从现象层面和本质层

面对网际交往过程中所出现的伦理问题进行分析。 
在现象层面，网际交往常见的问题有：(1)网瘾问题，即沉溺在网络之中，把网络作为自己主

要的生存方式。(2)网恋问题。这是目前非常突出而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网恋在一部分人

特别是青少年中成为时尚，而且波及一些中年人，对传统的婚恋观念和社会交往方式形成了冲

击。(3)黑客问题。黑客是一些对网络技术十分在行的人，他们可以揭露现有网络的不完善之

处并改正它，但也可能对网络结构和交往具有破坏性。(4)网络犯罪问题，即通过网络取得非

法的经济收入或从事反社会的破坏行为。(5)个人隐私问题。网络是一个公共空间，具有信息

共享的特征，这本来是它的优长，但其负面影响是个人隐私权在网络中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可

能被他人侵犯。(6)信息过剩和信息污染等问题。信息爆炸使人无所适从，大量庸俗、色情甚

至反社会的信息对网络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以及对传统伦理观念及伦理规范的冲击。(7)数字鸿

沟问题。人类是否已陷入极端混乱的数字时代？数字化生存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

网络拓展了人们的交际范围，提高了交际的效率。但网络也导致人的发展的片面性——数字化

可能妨碍人的社会化进程。人们或沉溺于网络不能自拔，或在网络中迷失了自我，被数字化所

吞没，沦为数字化的附庸。 
在本质层面，应当特别注意各种具体的伦理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1)它们是由伦理道德自

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伦理道德来源于社会交往实践，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现代

网络技术发展迅速，网络交往也随之深入，而网络伦理却没做好充分准备。(2)网络伦理问题

是现实社会问题的又一反映。虚拟实在是“在场”孕育的“不在场”，而这些“在场”源于现实社会

中的客观实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缩影。人们为什么会有网瘾、会产生

网恋？黑客使坏的动机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应从社会心理方面寻求根源。(3)它们是由网

络技术及网络交往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由于网络空间超越面对面在场的限制，以及身份的

虚拟性、匿名性造成网上网下交往的虚实混淆，它们对传统伦理观念和伦理规范产生了极大的

冲击。(4)它们是由网络技术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信息技术形成的权力结构，其本身就具有

不同主体之间信息权利的不对称性。若网络技术的发展无法穷尽，那么，在网络世界中存在的

特有的网络技术权力结构将不能消失。这样的结构由知识、专家和资本等要素组成，在某种程

度上可以说是这种结构支配社会资源，决定社会的运作。最明显的例子是网络技术专家、网络

所有者与一般公众在信息资源的占有和利用上存在着不对等性。网络技术专家、网络所有者凭

借知识、资本等方面的优势，可能侵犯一般公众的信息权利，从而使后者受到损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网络交往对传统伦理道德形成巨大冲击，传统的伦理道德不能完全胜任

网络社会价值的评价，但也不可能完全被拒之于网络大门之外，毕竟“在场”是无法脱离传统

的，脱离传统网络社会也就不复存在。 
　　四、网络伦理建构的前提 
网络道德是活动在网络上的个人、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共同利益的反映。因特网是通过人们

自觉自愿地互联而建立起来的，在网络社会中，每一个人既是信息的提供者，又是信息的使用

者；每一个人既是网络用户，又是网络的管理者。任何人都离不开他人、社会，网络社会是由

无数用户和各种各样的网络组织组成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主体都处于与自我、他人、集

体、社会的种种复杂关系之中。他们既担负着责任与义务、职责与功能，同时也相互拥有相应

的权利。由于在网络社会中存在权利与责任的关系问题，网络伦理的建构也就有了依据。 
虚拟生活、网络交往与真实的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伦理首先应该是一种能够融合虚实

两界的价值判断体系。信息既是流动于网络空间中的资源，也是连接网络内外的关键环节。当

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发生相互作用时，衍生的各种伦理问题都与信息的产生、占有、传播和使



用权利的行使有关，我们将这些权利称为信息权利，信息权利是连接虚实两界的伦理纽带。基

于这一思考，可以认为公正原则是建构网络伦理中的着眼点，因为它是指网络信息权利分配应

该体现社会平等，从而可以被确定为判断网络信息权利的实现是否合理的根本标准。我们所建

构的网络伦理应当既充分尊重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倡导兼顾他人，确保他人的福利得以实现，

同时也成为一种能使权利得到公正分配的制度伦理。 
网络是一种基于各种信息资源的不平等的权利结构，是一种具有强大的控制性的技术社会体

系。这种权力结构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知识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知识的作用

的凸现使之成为一种典型的知识权力结构。由于潜在的知识权力结构左右着信息权利分配，我

们的思路就是在正视这一现实的前提下，建构一个能有效制约知识权力结构的网络伦理，使网

络信息权力得以正当分配。功利主义的效益论和基于权利论的道义论是两种在解决这一问题方

面具有代表性的理论。 
效益论的基本立场是，主张对任何行为的认可或非难均根据该行为倾向于提升或降低利害相关

人的幸福来判断。但它自身却充满了各种悖论，使人们的平等权利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效益

论看到了道德价值的客观性和实在性，但可能由于偏执于效益而无视行为主体的主观道德状

态，导致个体的内在道德品质之意义的否定。正是由于效益论的局限性，导致了道义论的出

现。道义论认为，为了有效地制约知识权力结构，必须建立一种基于权利的正当分配的伦理，

即一种兼顾内律和外诉、自律与自卫、道义论与自由主义的伦理以替代效益论。道义论突出了

道德的明确性和指导性，但忽视了道德价值的客观性和实在性。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Weber)最早在《学术与政治》中探讨过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的区

分。他指出，行为的合伦理性必须通过主体的权利实现和责任践履——对他人的权利的承认
——体现出来。其中，主体是处于具体情境中拥有自由意志的实践主体，责任不仅是抽象的意

图的体现，更与细微的权利诉求相对应。责任伦理学大师尤纳斯(Hans Jonas)指出，由于主体的

行为对人和大自然的长远影响很难为人全面了解和预见，故存在一种“责任的绝对命令”(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ly)。基于权利论的道义论支持各个成员对权利的要求，同时也要求，无

论是网上的人际交往还是网下的人际交往，都应该以责任感为前提，网络伦理实质上是一种责

任伦理。 
总之，效益论与道义论两者具有一定互补性。因此，在建构网络伦理的过程中，单纯从功利主

义的角度强调技术的进步和利益的获取是片面的，应强调用道义论来平衡功利主义的效益论，

防止功利主义的泛滥。道义论和效益论的平衡发展，是网络伦理得以顺利建构的基本要求。在

发展网络技术的同时，应当针对已经出现的伦理问题，以责任伦理观念为指导，建立起强调公

平与正义的、契约化的伦理底线。 
在网络世界中建构责任伦理的规约体系，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掌握网络技术的科学

家与专家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网络技术具有一种权力结构，掌握网络技术的科学家与专

家在信息权利的占有方面具有优势地位。要求掌握和创立网络新技术的专家承担起应有的社会

责任是非常合理和必要的。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只从技术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应意识到自己

的工作对新的社会交往方式的确立起着很大的作用，从而积极促进这种交往方式的良性发展。

其次，对一般的公众而言，应提高信息素养，掌握一定的网络知识和信息资源，从而获得和掌

握自己的信息权利，改变自己在信息技术权利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在网际交往的过程中，应确

立公平、正义的责任意识。缺乏责任意识的网络交往必然会产生冲突。再次，对政府和社会组

织而言，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在网络空间的活动中建立起立体的控制体系，应该是前瞻性

的而不仅仅是防范性的——既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网络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又能促进网络技术

的顺利发展；针对已经出现的、具有破坏性的网络活动，在网络实践的基础上，在不遏制人们

的权利和网络技术发展的前提下，形成某些制度和规约，如形成知识产权、网络犯罪方面的法

规；在发展新的网络技术、有效预防网络犯罪的同时，大力促进新的网络伦理观念的确立，并

在全社会开展网络伦理的研究与教育，提倡个人自律，确立网络道德。只有树立了新的网络伦

理观念，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制度与规约，从而有效地减少网络伦理困境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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